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对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作为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对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有关事项发表了如

下独立意见： 

一、 公司2022年度对外担保情况的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 

（一）担保情况说明 

1、2014年 1月 20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2014年第一次临时会

议审议同意公司为招商资管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5 亿元的净资本担保

承诺。2016年 9月 27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审议同

意公司分阶段为招商资管新增不超过人民币 30 亿元的净资本担保承

诺，并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根据招商资管的实际经营情况在前述额度

内分阶段实施或终止该项净资本担保承诺。截至报告期末，公司为招

商资管提供的净资本担保余额为 20亿元； 

2、2021年6月，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同意招证国际及其

下属全资子公司在授权期限内为被担保人提供的担保总额不得超过

570亿等值港元，其中，融资类担保不超过145亿等值港元。截至报告

期末，招证国际及其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协议额度合计折人民币约

241.14亿元(其中融资类约人民币62.70亿元)，年末实际提贷及交易

的担保余额合计折人民币约55.97亿元。 



除以上担保外，截止2022年12月31日，公司不存在其他对外担保

情况； 

（二）我们作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的独立董事，基于独立判断的

立场，认为上述担保事项没有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对上述担

保事项予以认可； 

（三）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为实际控制人及其所属企业、任何

非法人单位或个人提供担保的情况，不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和中

国证监会规定的对外担保决议程序订立担保合同的情形。充分保护了

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二、 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2022年

度公司不计提法定盈余公积金，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

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85元（含税），不送

红股，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如以公司的股份总数

8,696,526,806股为基数测算，共计分配利润人民币1,608,857,459.11

元。 

以上现金红利以人民币计值和宣布，以人民币向A股股东支付，以

港币向H股股东支付。港币实际派发金额按照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

召开日前五个工作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人民币兑换港币平均基准汇

率计算。 



我们作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的独立董事，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

对《关于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进行了审议，现发表独立意

见如下：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是合理的，符合公司及股东的长

远利益及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

红(2022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规范运作》及《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现金

分红比例低于30%，是综合考虑了公司所处证券行业特点、公司发展

阶段和自身经营模式、公司盈利水平及资金需求作出的，我们认为是

合理的，不存在损害中小投资者权益的情况。我们同意将该方案提交

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 公司2022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我们作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的独立董事，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

对《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进行了审

议，现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2022年，公司已全面实施内部控制规范。公司对纳入评价范围的

业务与事项均已建立了内部控制，涵盖了公司经营的各个环节，符合

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公司各项经营活动严格按照

相关制度执行。公司各项内部控制严格、充分、有效，符合公司的实

际情况，能够保证公司经营管理的正常进行。《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2022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真实、



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内部控制状况和各项制度的建立健全情况。 

 

四、 公司2023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 

我们作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对

《关于公司2023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进行了审议。 

（一）基本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公司《关联交易管

理制度》的规定，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关联自然人之间的关联交易金

额达30万元、与关联法人之间关联交易金额达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0.5%，应提交董事会审议并及时披露，交易金额达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5%以及无交易金额的，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公司

于上一年年报披露前，对当年的关联交易金额进行预计，根据预计金

额履行审批程序并在半年度和年度报告中披露执行情况。 

（二）发表的独立意见 

相关关联交易是公允的，定价参考市场价格，将按一般商务条款

或更佳条款进行，符合公司和股东的整体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相关业务的开展符合公司业务发展需要，有利于促进公司业务增

长。 

议案的表决严格按照《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招商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执行，在表决过程中关

联董事回避表决，决策程序合法、合规。 



据此，就《关于公司2023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之关联

交易发表同意意见，同意提交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五、 聘请公司2023年审计机构 

我们作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的独立董事,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

对公司提交董事会的《关于聘请公司2023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进行

了审议。 

（一）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司聘请德勤（包括德勤华永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德勤·关黄陈方会计师行等）担任

2022年度财务报告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现拟继续聘请德勤为公司

2023年度财务报告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年度审计费用不超过425万

元（包括食宿差旅费等费用，含税）。 

（二）发表的独立意见 

经对德勤专业胜任能力、执业经验、投资者保护能力（包括职业

保险购买情况等）、独立性等方面的审查，我们认为德勤具备监管机

构、公司上市地证券交易所等对上市公司财务报告和内部控制审计机

构的资质要求，能够胜任公司审计工作。 

公司本次聘请审计机构的决策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公司和

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一致同意将此事项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 

向华、肖厚发、熊伟、胡鸿高、丰金华 


